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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执行时间：2025 年 2 月 1 日-2025 年 2 月 28 日）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非分时

电度电价

（元/千瓦

时）

其中 分时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用电价格

代理购电

价格

上网环节

线损电价

电度输配电

价

政府性基

金及附加

系统运行费

折价
尖峰 高峰 平时段 低谷 深谷

最大需量
变压器容

量

（元/千

瓦·月）

（元/千

伏安·月）

公式 - 1=9 2 3 4 5 6
7=2:尖峰

+3+4+5+6

8=2:高峰

+3+4+5+6

9=2:平时段

+3+4+5+6

10=2:低谷

+3+4+5+6

11=2:深谷

+3+4+5+6
12 13

工商

业用

电

单一制

不满 1千伏 0.448816

0.234368

其中：高峰

0.399102

平时段

0.228897

低谷

0.085585

深谷

-

0.008534

0.1636

0.0041 0.043685

- 0.619021 0.448816 0.305504 - - -

1-10千伏 0.445816 0.1606 - 0.616021 0.445816 0.302504 - - -

35千伏及以上 0.441816 0.1566 - 0.612021 0.441816 0.298504 - - -

两部制

1-10千伏 0.405616 0.1204 - 0.575821 0.405616 0.262304 - 32 20

35千伏 0.395216 0.1100 - 0.565421 0.395216 0.251904 - 32 20

110千伏 0.366716 0.0815 - 0.536921 0.366716 0.223404 - 30.4 19

220千伏及以上 0.333816 0.0486 - 0.504021 0.333816 0.190504 - 30.4 19



注：1.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价格、上网环节线损电价、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折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其中，代

理购电价格基于电网企业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费（含历史偏差电费）、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量等确定；上网环节线损电价按实际购电上网电价和

综合线损率计算；输配电价按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落实第三监管周期新疆电网输配电价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能价〔2023〕243 号）

执行；系统运行费折价包括辅助服务费用折合度电水平、抽水蓄能容量电费折合度电水平等；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

市、奎屯市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基金 0.0021 元/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0.002 元/千瓦时。

2. 分时电度用电价格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规〔2023〕11 号）文件规定形成。分时电价

时段划分：高峰时段 8小时（8:00—11:00，19:00—24:00）；平段 8小时（11:00—13:00，17:00—19:00，0:00—4:00）；低谷时段 8小时（4:00

—8:00，13:00—17:00）。7月份的 21:00—23:00，1、11、12 月份的 19:00—21:00 由高峰时段调整为尖峰时段，执行尖峰电价。5、6、7、8

月份 14:00-16:00 由低谷时段调整为深谷时段，执行深谷电价。浮动比例：工商业用电高峰、低谷电价分别在平段电价基础上上下浮动 75%，尖

峰时段电价在平段电价上上浮 100%，深谷时段电价在平段电价基础上下浮 90%。代理购电历史偏差电费折价、上网环节线损电价、输配电价、系

统运行费折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不参与分时电价浮动。

3.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北方地区清洁供暖价格政策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684 号）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我区

电采暖电价政策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规〔2024〕6号），进入电力市场的电采暖用户，电价构成及用电时段划分与工商业用电一致，谷段

输配电价按平段输配电价的 50%执行。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执行 1.5 倍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执行时间：2025 年 2 月 1 日-2025 年 2 月 28 日）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非分时

电度电价

（元/千瓦

时）

其中 分时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用电价格

代理购电

价格

上网环节线

损电价

电度输配电

价

政府性基

金及附加

系统运行费

折价
尖峰 高峰 平时段 低谷 深谷

最大需量
变压器容

量

（元/千

瓦·月）

（元/千

伏安·月）

公式 - 1=9 2 3 4 5 6
7=2:尖峰

+3+4+5+6

8=2:高峰

+3+4+5+6

9=2:平时段

+3+4+5+6

10=2:低谷

+3+4+5+6

11=2:深谷

+3+4+5+6
12 13

工商

业用

电

单一制

不满 1千伏 0.567662

0.355950

其中：

高峰

0.603051

平时段

0.347743

低谷

0.132774

深谷

-

0.008534

0.1636

0.0041 0.043685

- 0.822970 0.567662 0.352693 - - -

1-10 千伏 0.564662 0.1606 - 0.819970 0.564662 0.349693 - - -

35 千伏及以上 0.560662 0.1566 - 0.815970 0.560662 0.345693 - - -

两部制

1-10 千伏 0.524462 0.1204 - 0.779770 0.524462 0.309493 - 32 20

35 千伏 0.514062 0.1100 - 0.769370 0.514062 0.299093 - 32 20

110 千伏 0.485562 0.0815 - 0.740870 0.485562 0.270593 - 30.4 19

220 千伏及以上 0.452662 0.0486 - 0.707970 0.452662 0.237693 - 30.4 19



注：1.对于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不含已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但未曾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拥

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暂不能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高耗能用户，代理购电价格按上表执行。

2.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价格、上网环节线损电价、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折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其中，代理购

电价格基于电网企业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费（含历史偏差电费）、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量等确定；上网环节线损电价按实际购电上网电价和综合

线损率计算；输配电价按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落实第三监管周期新疆电网输配电价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能价〔2023〕243 号）执行；

系统运行费折价包括辅助服务费用折合度电水平、抽水蓄能容量电费折合度电水平等；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奎

屯市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基金 0.0021 元/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0.002 元/千瓦时。

3.分时电度用电价格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规〔2023〕11 号）文件规定形成。分时电价

时段划分：高峰时段 8小时（8:00—11:00，19:00—24:00）；平段 8小时（11:00—13:00，17:00—19:00，0:00—4:00）；低谷时段 8小时（4:00

—8:00，13:00—17:00）。7月份的 21:00—23:00，1、11、12 月份的 19:00—21:00 由高峰时段调整为尖峰时段，执行尖峰电价。5、6、7、8

月份 14:00-16:00 由低谷时段调整为深谷时段，执行深谷电价。浮动比例：工商业用电高峰、低谷电价分别在平段电价基础上上下浮动 75%，尖

峰时段电价在平段电价上上浮 100%，深谷时段电价在平段电价基础上下浮 90%。代理购电历史偏差电费折价、上网环节线损电价、输配电价、系

统运行费折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不参与分时电价浮动。

4.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北方地区清洁供暖价格政策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684 号）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我区

电采暖电价政策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规〔2024〕6号），进入电力市场的电采暖用户，电价构成及用电时段划分与工商业用电一致，谷段

输配电价按平段输配电价的 50%执行。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代理购电价格信息表
（2025 年 2 月）

单位：万千瓦时，元/千瓦时

名称 序号 明细 计算关系 数值

电量

1 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规模 1=2+3 267,042.316
2 其中：采购优先发电电量 2 -
3 采购市场化发电电量 3 267,042.316

电价

4 代理工商业购电价格 4=5+6 0.234368
5 其中：当月平均购电价格 5 0.243163
6 历史偏差电费折价 6 -0.008795
7 代理工商业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折价 7 0.008534
8 其中：上网环节线损代理采购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8 -0.008565
9 系统运行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9=10+11+12+13+14 0.043685
10 其中：1.辅助服务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10 -
11 2.抽水蓄能容量电费折合度电水平 11 0.002221
12 3.电价交叉补贴新增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12 0.022844
13 4.煤电容量电费折合度电水平 13 0.017813
14 5.其他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14=15+16 0.000807
15 5-1.独立储能容量电价补偿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15 0.000807
16 5-2.绿色发展电价支持政策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16 -



注：1.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用户上网环节线损代理采购损益折合度电水平为-0.005968 元/千瓦时，在结算环节随输配电价收取。

2.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用户，按照与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相同的标准分摊或分享系统运行费用折合度电水平，在结算环节随输配电价收取。

3.电价交叉补贴新增损益折合度电水平中含省间现货购电损益分摊折价 0.000161 元/千瓦时。

4.上表中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为预测电量。按照代理购电信息公开要求，对代理购电工商业实际电量数据进行公开，2024 年 12 月代理购电

工商业用户实际用电量 36.99 亿千瓦时。

5.2025 年 2月预测省间现货购电 0亿千瓦时，应急调度购电 0亿千瓦时。


